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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114年8月份主管會報紀錄 

時 間：114年8月13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 點：本總隊第1會議室 

主 席：陳維政總隊長                       紀錄：蔡榮隆 

出席者：詳簽到表 

壹、 114年7月份隊務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主管會報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單位：總工程

司室）及工程稽核報告（報告單位：工管科） 

報告事項：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 

一、 公館大樓新建工程之景觀工程，請全面盤查鋪面施作前

應先預埋之水、電等管線位置、高程及數量，並確認先

行施工完成。(工務科) 

二、  溪山里高地供水管線新設工程，進場施工時間較表定延

後，請確實掌握工程進度。(工務科) 

三、 水鄉庭園及親水體驗教育區廢水回收再利用，請將情境

分析設定條件及回收機制，簽處核定。(工務科) 

四、 臺北躍動館案，請速盤點電力需求，以利長交期機電設

備儘速設計備料。(工務科) 

五、 西藏路與中華路∮900㎜穿越箱涵改善工程，請協調搭

配捷運交維計畫期程同時辦理。(設計科) 

六、 自來水園區古蹟修復再利用計畫調查提及霧裡薛圳之遺

構，請確實釐清現狀，並與展業科與中國科技大學現勘

研議對策。(設計科) 

七、 公館大樓新建工程財增單辦理前尚有產權登記作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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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權狀建號如何拆分，請召開會議研擬後續分戶原則，

並請一併討論機電設備拆項與入帳年限。(工務科) 

八、 新北市淡北道路施工涉及本處支援淡水∮1000mm 管遷，

期間停水之操作調配，請洽供水科協調台水公司。(設

計科) 

九、 鑑於總隊辦公室第2季用水量增加，請以每個月為單位

於隊處會議揭露抄表數據，以科學方式呈現查察增加來

源。(總務科) 

十、 市府施工查核或工管科稽查缺失，倘涉有違反契約約定

者，請依契約規定辦理扣罰。(工務科) 

十一、 管線工程設計，請依 SOP 流程辦理，就工區其他管線

單位圖資調查，再以儀器探測，針對關鍵點探挖即可，

避免全段探挖浪費時間及成本。(設計科) 

十二、 列管編號114073107工務科、114073101工管科解除列

管，餘114073111、114062501、113091104、113111302、

114043004、114071706、113122509、114/7/15週間會

議，解除列管。 

參、 重要工作目標管理進度報告：（報告單位：設計科、工務

科）報告事項：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 

一、 硫磺谷中繼配水池加壓站之用地，請再與國家公園管理

處協商能否調整位置，對於工址溫泉腐蝕性及地質條

件，請事先研擬設計對策。(設計科) 

二、 公館大樓公共藝術設置案，請儘速與藝術團體召開協商

會議。(設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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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溪山里及平等里土建工程，請掌控發包期程並加強邀請

廠商投標。(設計科) 

四、 年度通案工程設計量請以年初第1季達儲備量為目標，

滾動檢討，俾利保留施工執行時間。(設計科) 

五、 新公館淨水場加壓站外管線工程，請確實管控最遲於9

月中旬交付場地予大樓施工廠商。(工務科) 

肆、 市政會議宣導事項摘錄 

一、 114年7月29日第2357次市政會議紀錄 

(一)  各局處應加強宣傳權管之淨零減碳作為及成果，

並主動發布新聞，清楚告知民眾及各界，市府不僅

環保局而是跨機關共同努力，朝向共同擬定的淨零

排放階段性目標邁進，且臺北市112至113年整體用

電量成長幅度為6都最低，在淨零排放部分更應多

加宣傳。 

(二) 根據研考會分析，本市資源回收率在英國幸福城市

前10大城市中排名第一，受到全世界矚目。 

(三) 今年施行的「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從

法制面建立完整氣候治理架構，提出淨零轉型四帖

良方「降溫城市」、「韌性城市」、「綠運城市」

及「淨零新生活」，透過系統性全方位方式持續推

動。提醒各局處切勿訂出過多市府團隊任期屆滿後

若干年才能達成的目標，亦不符民眾期待。 

(四) 選擇政策重點時，希能聚焦「求其大」及「求其廣」

2個面向。「求其大」是針對碳排大戶，找出有效的

減排方式。「求其廣」要如同「垃圾不落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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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民生活層面改變城市。如以拍影片宣導，應能

呈現臺北人環保習性之特點，請各局處反思檢視如

何做得更細緻，如何更人性化推動、更站在市民角

度讓大家養成習慣，並重視此議題。請首長帶領團

隊，甚至跨局處妥為討論思考，推出政策能落實執

行。 

二、 114年8月5日第2358次市政會議紀錄 

(一)   臺北市今年首度榮獲「2025食育力城市大調查」

五星城市，展現食育推動之用心及成效，在此給予

各位最大肯定及鼓勵。 

(二)   8月30日本府同時有「潮臺北」及「大稻埕夏日

節」，恐分散宣傳資源。未來各局處規劃大型活動

時，務必先行查閱其他局處行事曆，避免市府活動

期程重疊。 

(三)  「潮臺北」作為國際性活動，未來不論官網、活

動場館資訊或場地指引標示，皆應朝向多語言服務

建置。請各局處全力配合，協助文化局完成「潮臺

北」所需各項支援工作，確保活動期間順利推動、

活動圓滿成功。 

(四) 請文化局能於臺北市形塑一些久遠的「文化地景」，

使其成為國內外觀光客必訪的特色據點。例如公館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可否借鏡「紐約 SOHO 蘇活

區」，打造成文化聚落，吸引更多具創意的藝術家、

特色經營者進駐，提出更具活力與創意的營運模式。 

(五) 文化小旅行100條路線發布成果，是個很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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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目前這些文化點在網路社群的能見度還不夠。請

文化局思考如何結合網紅、意見領袖，結合名人帶

路，透過年輕人取得資訊的偏好，包括 Threads、

IG 等熱門社群平臺，主動進行推播。 

(六)  財政局主責的 AI 案，請王副秘書長持續督導後續

試辦擴大應用的評估結果；另市府各局處均應思考

導入 AI 相關規劃，請張副市長督導，另案進行整

體性研議，推動智慧治理，本府勢在必行、即刻開

始。 

(七)  請都發局與工務局共同研擬降溫城市計畫，將今

年下半年及未來2年的具體目標，納入臺北市氣候

變遷因應架構，持續追蹤與列管。 

(八)  近期南部等地發生豪大雨，造成嚴重災情，時雨

量破百且1週內累積2,700毫米雨量，本市有無應變

能力？防汛設施能否承受如此異常氣候？請工務局、

消防局及交通局等相關單位，應做好各項萬全準備。 

伍、 市長、處長暨主席指示事項 

一、 公館大樓新建工程務必控管於114年底完工。(工務科) 

二、 因應115年1月1日起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收費調漲，

請各單位申請路證天期應取得平衡點，避免浮濫，施工

預算書請配合增編。(設計科、工務科) 

三、  信義414號公園維生貯水槽等防災設施等工程尾款配合

花園新城訴訟案已定讞，請於114年底前提存法院。(工

務科) 

四、  為評估直潭壩之設施整備需求，淨水科將於115年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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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壩，請提供明確調查需求，俾利淨水科配合。(設計

科) 

五、 水處預定於11月份市政會議專案報告高地供水執行成果，

請備妥施工照片、影片及協調歷程等相關資料。(工務

科) 

六、  市政會議有關聯發創新基地之 AI 研究所提出相關 AI 創

新功能之應用，包含多重語言之語音與文字轉換，AI小

組可研究其運用可行性。(各科室) 

七、  本總隊政風室專案稽核已完成，請朱總工程司召開會議

檢討研擬缺失改善措施，並落實執行。(工務科)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3時48分。 


